
主旨：

一、

二、

(一)

１、

說明：

國立臺灣大學 函
地 址：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       
聯 絡 人：楊靚彣
聯絡電話：02-33665941
電子郵件：chinwen1101@ntu.edu.tw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 114年7月10日
發文字號： 校人 字第 1140060150 號
速別： 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教育部原函、附件1-赴陸申請表、附件2-返臺通報表

​重申本校教職員赴中國大陸，均應於赴陸前申請許可或

報經服務學校同意，並於差勤系統登錄，請確依規定辦

理以免受罰，請查照轉知。

​

依教育部114年6月26日臺教人(三)字第1140057123A號書

函辦理。

為避免違反赴大陸地區相關規定而有受罰情形，茲重申

本校人員進入大陸地區（包含入境中國大陸、從中國大

陸機場「入境轉機」及不入境轉機「過境轉機」）相關

規定及配合事項如下：

校長、簡任（或相當簡任）第11職等以上兼任行政主

管教師或公務人員：

請至遲於赴大陸前10個工作日，填具「政務人員、

直轄市長、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業（公）務

人員（含上開三類退離職或受委託終止人員）、縣

（市）長或簡任（或相當簡任）第十一職等以上公

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」（附件1），並詳閱申請

表注意事項後簽章，將申請表、邀請函、行程表及

簽名後注意事項掃描檔寄送至人事室考訓組（ 醫學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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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

３、

４、

(二)

(三)
１、

院及公衛學院請送醫學院人事組），以辦理報送內

政部移民署線上申請事宜。如因逾期申報致無法完

成內政部移民署許可者，請申請人自負相關責任。

申請案經許可後，由內政部移民署以電子郵件通知

申請人，經許可者，始可赴大陸地區；未經許可程

序而逕赴大陸地區者，依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

民關係條例」第91條第2項規定，處以新臺幣2萬元

以上，10萬元以下之罰鍰。

申請案經許可後，應於赴大陸地區前完成本校差勤

系統國外差假程序，並請於返臺後1星期內，填具

「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」（附件2），送人事室上傳

移民署系統完成通報。

又上開所稱簡任（或相當簡任）第11職等以上兼任

行政主管教師，係指擔任編制內（非功能性）專任

職務，現支領相當簡任第11職等主管職務加給達

19,710元以上者，併敘。

另有關簡任（或相當簡任）第10職等以下公務人員，

請於本校差勤系統申請國外差假時，於差勤系統線上

填具「簡任第10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

密之公務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」，依循假單簽核程序

送出，即完成申報作業（無須報內政部許可，僅須服

務機關同意），並於返臺後1星期內，填具「赴陸人員

返臺通報表」（同附件2），送人事室考訓組（醫學院

人事組）備查。

退離職政務人員、涉密人員：

於原借調服務機關規定之管制期內，如需赴大陸地

區，請至遲於赴大陸前10個工作日，填具「政務人

員、直轄市長、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業

（公）務人員（含上開三類退離職或受委託終止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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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

三、

四、

員）、縣（市）長或簡任（或相當簡任）第十一職

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」（同附件1），

並詳閱申請表注意事項後簽章，併同必要佐證資

料，由申請人逕洽原管制服務機關並由該機關報請

內政部移民署許可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。

又上開人員亦應至本校差勤系統提出國外差假申

請，並檢附內政部移民署同意函及相關附件。倘未

經上述許可程序而逕赴大陸地區者，依「臺灣地區

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第91條第3項規定，處以

新臺幣200萬元以上，1,000萬元以下罰鍰。

另配合大陸委員會為強化人員赴陸風險意識，本校前依

教育部114年4月22日臺教人(三)字第1140039419A號書函

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4年4月10日總處培字第

1140014105號函，周知校內同仁不論平、假日赴中國大

陸，均應於差勤系統登錄，並於校內國外差假系統，加

入大陸委員會函附之警示文字，併敘。

隨文檢附教育部原函、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及返臺通報

表各1份。上開表單已登載於人事室網頁常用表單/考訓

組/出國類，請自行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各一二級單位、登載於本校首頁校園公告

副本：考訓組、醫學院人事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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